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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出席董事

９

人（王伟良、陈学军、时兴元、高国元、

葛颂平、

Ｒｕｄｏｌｆ Ｍａｉｅｒ

、杜芳慈、马惠兰、俞小莉）。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收购：（

１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２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威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９．１７％

的股权，（

３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昆明锡通机械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本次转让价预计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５０．０９

万元，目前已在“无锡市国联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相关转让

协议将在本次董事会批准后正试签署。 由于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故董事王伟良先生、葛颂平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 ０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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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０２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昆明锡通机械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孚高科”）拟收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

威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拥有的“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汽柴”）”

３０％

的

股权、“无锡威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国贸”）”

９．１７％

的股权、“昆明锡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明锡通”）”

５０％

的股权， 预计转让价为

１２

，

７５０．０９

万元， 其中：“威孚汽柴”

３０％

的股权转让价为

１２

，

０１８．７５

万

元、“威孚国贸”

９．１７％

的股权转让价为

３０７．８４

万元、“昆明锡通”

５０％

的股权转让价为

４２３．５０

万元。

由于“集团”是国有独资企业，其股权转让须挂牌交易，目前上述三家股权转让已在无锡市国联产权交易所

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持有公司

１７．６３％

的股份），是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了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锡威孚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昆明锡通机械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王

伟良先生、葛颂平先生进行了回避，其余七位董事全部参与了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出具

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国雄

注册资本：

２３８

，

２１４．９４０７２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营运、重点项目的投资管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入与开发、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风险投资、受托企业和管理。

２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１７．６３％

的股份）。

３

、 关联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末，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４９５

，

０８７．２５

万元，净资产

２９７

，

０１７．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８

，

９２８．２９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标的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威孚汽柴”

３０％

的股权、“威孚国贸”

９．１７％

的股权、“昆明锡通”

５０％

的股权。

１

、 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是由本公司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０％

的股权，“集团”持有

３０％

的股权。 主要从事内燃机燃油系

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和设备制造。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威孚汽柴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万元

６２０３５．２４

负债总额 万元

２５０６４．０４

应收款项总额 万元

１０６５６．０３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万元

０

净资产 万元

３６９７１．２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７２１９３．８５

营业利润 万元

１６２８．００

净利润 万元

１１７８．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３３９３４．３１

是否经审计 是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天衡评报字［

２００９

］

００７１

号），“威孚汽

柴”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允价值为

３８

，

１５４．７８

万元，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拟转让的“威孚汽柴”

３０％

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１１

，

４４６．４３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减值 增值率

％

长期投资

１１

，

０９１．３６ １１

，

４４６．４３ ３５５．０６ ３．２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情况。

２

、 无锡威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无锡威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由本公司、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无锡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本公司持股

８５．８３％

，

集团持股

９．１７％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公司持股

５％

。 主要从事柴油机相关零部件的出口业务，以及受

客户委托代理进出口业务。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威孚国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万元

６３４２．４４

负债总额 万元

３０６９．８６

应收款项总额 万元

１９６２．３０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万元

０

净资产 万元

３２７２．５８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５３８１．５４

营业利润 万元

１９９．８６

净利润 万元

１４４．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４７４３．１３

是否经审计 是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天衡评报字［

２００９

］

００３８

号），“威孚国

贸”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允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９９

万元，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拟转让的“威孚国贸”

９．１７％

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３０７．８４

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

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６

，

２９６．３６ ６

，

２９６．３６ ６

，

４０５．８０ １０９．４４ １．７４

非流动资产

４６．０８ ４６．０８ ２１．０５ －２５．０３ －５４．３２

资产合计

６

，

３４２．４４ ６

，

３４２．４４ ６

，

４２６．８５ ８４．４１ １．３３

流动负债

３

，

０６９．８６ ３

，

０６９．８６ ３

，

０６９．８６ ０ ０

净资产

３

，

２７２．５９ ３

，

２７２．５９ ３

，

３５６．９９ ８４．４１ ２．５８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情况。

３

、 昆明锡通机械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昆明锡通”公司是由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与昆明金利达机械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各持股

５０％

。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燃油喷射系统产品生产

和销售。

昆明锡通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万元

１９１７．９６

负债总额 万元

９４７．５９

应收款项总额 万元

１０２１．５４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万元

０

净资产 万元

９７０．３７

营业收入 万元

４７５７．２５

营业利润 万元

－４１５．７２

净利润 万元

－４２３．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１１３．６９

是否经审计 是

由“昆明安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安泰评报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０

号），“昆明锡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果是评估价为

８４７

万元，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无锡威孚集

团有限公司）所占

５０％

股权的权益价值为

４２３．５０

万元。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双方以评估价为定价依据，以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为实际成交价，预计转让价为

１２

，

７５０．０９

万元，内容包

括：（

１

）“威孚汽柴”公司

３０％

股权评估价为

１１

，

４４６．４３

万元，预计成交价为

１２

，

０１８．７５

万元，比评估价上浮

５％

；

（

２

）“威孚国贸”公司

９．１７

股权评估价为

３０７．８４

万元，预计成交价为

３０７．８４

万元；（

３

）“昆明锡通”

５０％

股权评估价

为

４２３．５０

万元，预计成交价为

４２３．５０

万元。

以现金方式受让上述的股权，每一受让项目，在公司摘牌时支付项目转让总金额的

１０％

作为定金，在产权交

易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相关协议将在各项目摘牌后正式签署。

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三个标的股权，以评估机构的评估价作为依据，除“威孚汽柴”转让价上浮

５％

以外，“威

孚国贸”、“昆明锡通”转让价均为评估值。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解决与大股东关联投资，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２

、有利于公司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 通过实施收

购上述三家目标公司股权，能有效提高公司决策的效率，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和实

施，为打造汽车（动力工程）核心零部件国内领军者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是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告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完备、遵守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

２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已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天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昆明安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 ０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201 0- 00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2010-003)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2010-004)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第一、二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

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专项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以上第一、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

、《关于湖北宜化

2009

年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湖北宜化

2009

年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4

、《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2009-005)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0422� � � � � � � �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201 0－003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

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宜化肥业

")

向中国银行

三峡分行

4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宜化肥业拟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注册地点：宜昌猇亭区桃子冲二组

注资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梅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化肥、化工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属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

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宜昌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00%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

司

16.20%

的股权。

公司持有宜化肥业

50%

股权， 宜化肥业另外两名股东为湖北大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枣阳化工工业有限

公司，分别持有其

40%

股权、

10%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宜化肥业的资产总额为

221,783

万元，负债

198,016

万元，所有者权

益

23,767

万元，营业收入

138,184

万元，利润总额

-883

万元。

2008

年，公司资产总额

250,69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4,280

万元，利润总额

-9,072

万元。

担保、抵押、诉讼情况

:

无对外担保、抵押、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

、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一年。

4

、担保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宜化肥业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同时，处于自身经

营需要，公司与宜化肥业签署了反担保协议，可以有效降低本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 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

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此议案需提交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公司将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公司对上述

银行贷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应债权方要求

,

本次担保方须为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宜化肥业其他两股东

将在下次有担保事项发生时视要求进行担保，力求做到股东间权利义务公平、对等。

公司为该项目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基于谨慎性考虑，由宜化肥业为

4000

万元银行贷

款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如宜化肥业不能偿还上述到期贷款，在本公司代为偿还上述贷款后，宜化肥业将向本公司支付同等额度的

资金。

综上所述，公司为宜化肥业

4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该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自身完全能够偿还

所借银行贷款，且公司采取了规避风险的反担保措施，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上述担保是可行的，符合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其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事项为经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及

200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告

2009-052

）。本次公告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86,730

万元。其中经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公司

200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宜化肥业公司的

4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保授权事项 （详见公

司公告

2009-007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公司的

5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保授权事项 （详见公司公告

2009-008

），担保期限均已到期，贷款未实际履行，需从已披露担保总额中予以剔除。 剔除上述担保金额后，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77,730

万元。 因此，本次担保后

,

本公司目前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81,730

万元。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81,7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94.08%

，其中：对外担保金额为

13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62%

；对子公司担保金

额为

244,73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43%

。 无逾期担保。

七、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201 0- 00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

洋热电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平洋热电

")

向中

国银行三峡分行

4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太平洋热电拟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399

号

注资资本：

2998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熊俊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售

,

制造销售聚氯乙烯树脂等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拥有其

36.5%

的股权，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平

洋热电

25%

的股权

,

现已将所持有的太平洋热电

25%

的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

,

同时公司享有上述委托管理的太

平洋热电

20%

股权的收益分配权，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

16.20%

的股

权，本公司实际拥有太平洋热电

61.5%

的控制权和

56.5%

的收益分配权。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太平洋热电的资产总额为

141,071.94

万元，负债

81,509.29

万元，所

有者权益

59,562.65

万元，营业收入

70,101.16

万元，净利润

-483.85

万元。

2008

年，公司资产总额

137,997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114,454

万元，利润总额

6,801

万元。

抵押、诉讼情况：无对外抵押、诉讼情况发生。

担保情况：经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及公司

200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太平洋热电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7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

、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一年。

4

、担保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太平洋热电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同时，处于自身经

营需要，公司与太平洋热电签署了反担保协议，可以有效降低本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 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

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此议案需提交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公司将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公司对上述

银行贷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基于太平洋热电的另外两名股东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16.20%

的

股权，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贷款主要由该股东进行担保，公司与控股股东为力求做到权利义务的公平、

对等，故对子公司太平洋热电银行贷款担保由本公司进行担保

;

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已将所持有的太

平洋热电

25%

的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所以，本次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4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的担保

方为本公司，太平洋热电的其余两位股东不再对本次银行贷款进行担保。

公司为该项目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基于谨慎性考虑，由太平洋热电为

4000

万元银行

贷款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如太平洋热电不能偿还上述到期贷款，在本公司代为偿还上述贷款后，太平洋热电将向本公司支付同等额

度的资金。

综上所述，公司为太平洋热电

4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该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自身完全能够偿

还所借银行贷款，且公司采取了规避风险的反担保措施，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上述担保是可行的，符合国

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85,7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96.11%

，其中：对外担保金额为

13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62%

；对子公司担保金

额为

231,53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88%

。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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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201 0- 00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

2010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

00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6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2

月

23

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六）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2

月

23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

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1

、审议《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参见

2010

年

1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

、 登记时间：

2010

年

2

月

23

日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之前。

3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16

楼证券中心及股东大会现场。

4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

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16

楼

邮政编码：

443000

电 话：

0717-6442268

传 真：

0717-8868101

电子信箱：

zyj@hbyh.cn

联 系 人：鲁 丹

2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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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

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会计政策的议案》。 （详见《关于调整会计政策

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详见《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５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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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会计政策调整概述及原因

本公司主营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和产品分销业务，所涉自动化产品种类、型号、规格分类较多，产品供应商

大都为国际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如施耐德、

ＡＢＢ

、欧姆龙、西门子、

ＧＥ

等；上述产品供应商通过以提供商业折扣

方式有效对细分市场进行管理，推动自动化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增长，这是工业自动化产品供应商通用的商业策

略。 具体体现为通过年度采购协议

／

分销协议等，以包括本公司在内的下游企业年度内分季度和年度总体按分类

产品采购金额为基础，综合考虑分类产品完成承诺采购金额及相应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市场推广等事项确定年

度内各季度商业折扣金额，并在次一季度予以支付。 故年度内第四季度和全年度商业折扣的计算和支付均在次

年度的上半年内完成。

在公司

ＯＲＡＣＬＥ／ＥＲＰ

系统成功上线并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上， 公司与重点供应商之间就一贯的商业折扣

业务操作模式不断进行规范和固化，使得商业协议折扣金额数据的计算更加及时清晰，协议折扣的确定性与可

被计算性获得有效提高。

２００９

年末，根据商业折扣政策，供应商对公司可获得的商业折扣暂估金额数据进行了支付前有效确认的流

程调整，。 因此，在遵循会计谨慎性原则的前提下，本公司决定调整

２００９

年度供应商商业折扣的会计处理方法，

依照权责发生制在当期损益中确认供应商折扣，同时为了确保会计报表的连续性和可比性，追溯调整

２００８

年度

财务报表。

２

、本次会计政策调整的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调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

１

）公司在向供应商采购商品时，由供应商直接在该合同对应销售发票上列明的折扣（又称“单项合同直接

折扣”），该等折扣直接减记该合同批次商品的采购成本，待该合同批次商品销售完毕后计入当期损益；

（

２

）公司在季度内持续向供应商采购商品后收到的季度采购发票上列明的折扣或公司开具红字发票收取的

折扣（又称“协议折扣”），在收到季度采购发票或公司开具红字发票后，予以确认损益。 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是因

为在以前年度业务操作中，公司和供应商之间对于协议折扣的产生、确认和结算没有形成完整固定和清晰统一

的操作方法，采购合同中对于协议折扣的约定条款也不尽一致，使得协议折扣的金额、能否收到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结算时间也相对滞后。 因此，公司基于谨慎的原则，待收到上述季度采购发票或公司开具红字发票时确

认当期损益。

４

、调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由于公司第四季度及全年度可获得的相关商业折扣可更早地被双方予以确认。 故遵循谨慎性会计原则，本

公司调整

２００９

年度供应商商业折扣的会计处理方法，全部依照权责发生制在当期损益中确认供应商折扣，即基

于供应商合同或协议或确认函等明确依据，确认供应商商业折扣金额，与所对应的商品（已销和库存）予以配比，

并追溯调整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

５

、调整会计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调整会计政策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４

，

９４７．２８

万元， 调减金额约占

２００８

年度

调整前净利润

５

，

４３２．４４

万元的

８．９３％

。 具体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会计科目 原列报金额

前期会计调整项目

调整后列报金额

（未经审计）

供应商提供的商业折扣

存货

１９

，

７２３．７５ －２９６．４４ １９

，

４２７．３１

应付账款

７

，

９５０．５１ －１

，

７４７．８１ ６

，

２０２．７０

应交税费

８２８．３７ －１１．８５ ８１６．５２

未分配利润

１５

，

４６０．０７ １

，

２７９．９６ １６

，

７４０．０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８

，

９４８．９１ １８３．２６ ９

，

１３２．１７

２００８

年度合并利润表

受影响的会计科目 原列报金额

前期会计调整项目

调整后列报金额

（未经审计）

供应商提供的商业折扣

营业成本

８９

，

５３９．３４ ３１３．７４ ８９

，

８５３．０８

所得税费用

７７０．４７ －１１．８５ ７５８．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４３２．４４ －４８５．１６ ４

，

９４７．２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２４．４３ １８３．２６ －４１．１７

注：上述会计政策调整后的数据未经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

上述会计政策调整后，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应获得的每个季度及全年度的供应商折扣可全部获得确认并记入

２００９

年度当期损益。 据此，追溯调整

２００８

年度的相关数据：即，

２００８

年度收到并记入当期损益的属于

２００７

年度

第四季度及全年度的供应商折扣需予以扣除，同时， 增加

２００９

年度收到的由供应商确认的属于

２００８

年第四季

度及全年度的供应商折扣，并以此类推追溯调整之前年度的财务数据。

６

、董事会关于本次调整会计政策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上述调整会计政策的事项， 认为本次调整体现了公司业务发

展的变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助于完善会计核算，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同意调整相关的会计政策。

７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调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会计政策的事项，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调整的理由是合

理和充分的，同意本次调整事项。

８

、监事会关于本次调整会计政策的意见

公司调整会计政策，符合公司业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调整会计

政策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５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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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提前将上述金额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帐户。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安排，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底，公司预计有不低于

１

亿元的募集资金闲置。 为拓展业务

规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求和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公司决定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 公司无证券投资事宜。

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存货的周转，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根据现行银行贷

款利率计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将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２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或随时利用自

有流动资金及银行贷款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实施进度。

３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两

个工作日内向深圳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并在最近一期的定期报告中披露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归还和产生的效

益等情况。

独立董事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募集使用进度，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按时归还也是有保证的。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

３

，

３００

万元

人民币，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监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意见：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１

、海得控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

３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海得控制的长

远发展。

２

、海得控制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其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决

策程序的规定。 平安证券同意海得控制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４

证券简称
：

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５

号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调整会计政策，符合公司业务的发展变化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调整会计

政策的事项。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５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收到公司聘请的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关

于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事项的函》，该所已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合并

形式为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法律存续主体，合并后更名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据此， 公司聘请的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由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发表独立意见： 一致同意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变更为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二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董事孙佳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发起人股东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

资基金已经全部抛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孙佳华先生作为其委派董事因此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去公司董事

职务的书面申请。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在此，本公司衷心感谢孙佳华先生在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辰州矿业”）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有董事、监事、高管

及保荐人代表。由于董事孙佳华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为

５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沅陵县辰州矿业自备电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股权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４２０

万元收购沅陵县五洲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

司”）及自然人张会群所持有的沅陵县辰州矿业自备电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备电源”）共计

４８％

的

股权，关于本次收购的《股权转让协议》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协议各方签署，收购完成后自备电源将成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自备电源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注册地址：沅陵县官庄镇，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由三家股东组

成，辰州矿业持股

５２％

、五洲公司持股

３８％

、自然人张会群持股

１０％

。 经营范围：小型水利水电综合资源开发、发

电生产和供电、水利设施供水、水电设备安装及材料物质销售。

自备电源主要经营项目是其下属枣木园水电站， 同时枣木园水电站又是公司本部枯水季节生产用水主要

来源，为了保证公司本部枯水季节生产供水均衡，枣木园水电站只能采取满库保水，控制发电，从而使自备电源

其他股东效益未实现最大化。 为了解决股东利益上的分歧，公司采取全部收购自备电源其他股东股权的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本部枯水季节生产用水紧张问题。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收购出具了开元（湘）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４

号《沅陵县辰州矿业自备电源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自备电源按收益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９１２．３４

万元，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股东权益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会同意推荐黄启富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议案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推荐

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三、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还

需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０－０１

）。

四、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五、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

息内部报告制度》。

六、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启富先生简历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黄启富先生，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采矿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起历任湘西金矿生产科副

科长、科长、沃溪坑口副坑长、坑长、湘西金矿副矿长、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总经理、湖南省中南锑钨工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金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现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金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

（二）黄启富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金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其本人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０

股；

（四）其本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４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 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源大酒店天麒楼十五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公司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

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本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四、股东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出席登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和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３０

到公司证券

部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也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登记时须持有股东账户卡、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办理登记时须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办理登记时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股东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股

东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本公司不接受通过电话方式登记。

股东出席会议时亦需携带上述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复印件，以备验证。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

部门：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王文松、崔利艳 电话：

０７４５－４６４３５０１－２２６０／２２６４

邮编：

４１９６０７

传真：

０７４５－４６４６２０８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视为弃权；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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